团粤联发〔2014〕6号
关于开展2014年“广东红领巾基金”爱心压岁钱

捐赠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团委、少工委： 

为进一步引导少年儿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培养少先队员互帮互助、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团省委、省少工委、省青基会决定在全省中小学校开展“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主题活动，为“广东红领巾基金”募集善款，着力帮改善穷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促进少先队工作的均衡发展。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 

二、活动时间 

2014年2月—2014年5月 

三、活动范围 

全省中小学校（以城镇中小学为重点） 

四、活动原则 

1.自愿原则：要坚持学生自愿，不搞摊派，不下任务，对捐款数额不定指标，不设上下限。各类贫困少年儿童群体不参与本次募捐活动。 

2.向下原则：按照来源于基层，用于基层，来源于少先队员，用于少先队员的原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帮助弱势少年儿童群体健康成长和改善基层少先队组织工作环境。 

3.教育原则：要发挥少先队干部的智慧，引导设计形式多样的少先队活动进行筹款，通过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了解少先队员是少先队组织的主人，成员之间应该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4.宣传原则：在活动期间广泛宣传广东红领巾基金工作成效和资金使用办法，塑造广东少先队组织是少年儿童温暖的“家”的组织形象。 

五、活动形式 

1.通过“结业礼”“开学礼”等渠道，向少先队员发出倡议。少先队大队利用本学期的“结业礼”或二月份的“开学礼”，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全校少先队员发出“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的倡议，帮助少先队员了解活动的目的、意义，对“广东红领巾基金”进行形象鲜明的宣传，号召少先队员们主动积极参与爱心压岁钱捐赠活动。 

2.通过“十分钟队会”的形式，培养少先队员的公益观念。各少先队中队紧紧围绕“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主题，充分发挥队干的带头示范作用，精心设计队会方案，通过演讲、绘画、故事、游戏、知识问答、图片展示、视频播放等形式，引导少先队员了解中国梦的有关内涵，用中国梦激发孩子们心中的理想梦、报国梦，引领少先队员们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和公益活动，培养少先队员们的团队精神、集体意识、公益理念和社会责任感。 

3.以“雏鹰争章”活动为载体，开展“用好压岁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各大队、中队要将培养少先队员节约意识、理财素质、实践能力与“雏鹰奖章”的“理财章”结合起来，引导少先队员积极参与捐款活动。发动队员们认真完成“理财章”争章目标，在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去体验、锻炼并学会对压岁钱的正确使用，增强理财意识，培养勤俭节约、互帮互助的道德品质。 

4.注重形式创新，倡导活动筹款。各大队、中队要创新少先队活动形式，引导辅导员、少先队员积极精心设计相关主题活动，除捐赠爱心压岁钱外，还可以开展“红领巾跳蚤市场”义卖活动，“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红领巾废品分类回收捐赠活动，“向雷锋叔叔学习”——红领巾心中有他人活动等。 

5.设立社会公募专场。为提升“广东红领巾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宣传力度。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春节、“学雷锋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节点，开展相关的社会公募活动（每个地市至少组织一次），并于5月15日前将开展活动的相关图文资料报省少工委办公室，各地市少工委社会公募专场活动筹集款汇款时必须注明“红领巾基金XX市社会募集”。 

六、步骤和要求 

1.各地市（含顺德区）团委、少工委要层层动员部署，在2014年1月17日前将活动要求传达贯彻到每所城镇学校。活动的宣传面和覆盖面将作为各地少先队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2.各城镇学校大队开展捐赠压岁钱活动，统一将校内各中队募集的爱心款汇至广东青基会指定账户，汇款要注明“红领巾基金”和捐款学校（地区及校名，如：广州XX小学）。同时将捐赠明细报上级少工委。各地市、县（市、区）少工委每半个月要将辖区内学校捐赠明细进行汇总，并通过团队网站、刊物或单位公告栏向社会公布。省少工委将于3月份开始，在团省委、省少工委、广东红领巾基金官网每周公布一次筹款更新情况。各级团委、少工委务必加强对活动的指导监督，做到公开透明，确保善款直接汇至广东青基会指定账户，坚决杜绝占用、挪用或截留善款。 

3.为准确核对捐款信息、寄送捐赠发票、核拨项目经费，请各捐款学校汇款后，务必准确填写《广东红领巾基金捐款信息表》（附件2，表格下载地址：http://www.gd61.org/，下载专区），并发送至广东红领巾基金邮箱：gdhonglingjin@163.com，邮件标题统一格式为“XX市XX区XX学校捐款信息”。 

4.各地市少工委要参照省“广东红领巾基金”审核监督委员会设置，邀请捐款学校代表、媒体代表、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建立地市级“广东红领巾基金”审核监督委员会。地市级“广东红领巾基金”审核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可参考《广东红领巾基金章程》规定，包括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审议，定期了解并检查捐款接收及使用情况说明，监督是否如期向社会公布捐款的接收和使用情况和监督情况，组织检查下拨资金的使用落实情况。 

七、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广州市庙前直街支行 

账 号：3602001009000419682（汇款注明“红领巾基金”） 

联系人：吴嘉亮(广东省少工委) 

联系电话（传真）：020-87185621 

联系人：岑小帆(广东青基会) 

联系电话：020-87301821；传真：020-87656672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  

邮    编：510080 

附件：1.“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倡议书 

      2.广东红领巾基金捐款信息表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14年1月10日

附件1： 

“童享爱心压岁钱  共筑幸福中国梦”倡议书
广东省全体少先队员：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也要帮助别人实现梦想，使一个个“小梦”汇成“大梦”。广东少先队组织是广东全体少先队员温暖的“家”。这个“家”爱护每一位成员，给队员们创造成长发展的机会，提供快乐生活的环境。2011年我们成立了“广东红领巾基金”，它汇集了全省少先队员及各界人士对祖国新一代的爱，凝聚了我们广东团结之心。三年来，“广东红领巾基金”建设了299个希望家园，让缺少父母陪伴的农村留守少先队员。收获温暖和快乐；建起了88个幸福厨房，让山区的少先队员在学校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饭；帮助了一批患重大疾病、遭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特困家庭少先队员，提供了专项经费救助，为他们送去及时雨、雪中炭。 

少先队是我们温暖的大家庭，我们的点滴爱心，可以让需要帮助的小伙伴们收获幸福、感受快乐。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都会为家里做贡献。如果家建设好了，全家每个人都能过好日子。新一年，让我们始终保持一颗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爱心，用好压岁钱、多献一份力，让有困难的少先队员感受到红领巾齐心协力、互帮互助的爱。为此我们向城镇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发出倡议： 

1.履行队员义务，积极参加“理财章”的争章活动，捐献你的压岁钱、零花钱，学习合理理财，做个有爱心的少先队员； 

2. 开展“红领巾跳蚤市场”义卖，“变废为宝”——红领巾废品回收等活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发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筹集更多的善款，献出一份爱； 

3. 动员企业及社会人士践行“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广东精神，为“广东红领巾基金”进行爱心捐赠，以实际行动帮助困难小伙伴，共建幸福广东！ 

少先队员朋友们，行动起来吧！童享爱心压岁钱，共筑幸福中国梦！ 

捐款方式： 

方式一：开展了捐款活动的学校，请少先队员们将爱心款交给中队，由中队集中向通过银行汇款上级组织交纳。 

方式二：直接到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1号大院13号广东青基会办公室捐款，现场领取捐赠发票。 

　　　                      广东省红领巾议事会 

　　　                        2014年1月10日

